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材料

高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高阳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草案）

（2024年7月在高阳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尊敬的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
（一）国有企业资产总体情况

高阳县鼎诚建设有限公司，2023年资产总额310724.73万元，负债总额231149.94万元，资产负债率74.4%，所有者权益总额79574.79万元；2023年净利润34.51万元。2023年资产总额同比上年增加1007.74万元，增幅为 0.3 %，增幅原因代建项目较上年增加。

高阳县兴阳建设有限公司，2023年资产总额73876.96万元，负债总额1457.03万元，资产负债率1.8% ，所有者权益总额72419.93万元；2023年净利润 -57.91万元。2023年资产总额同比上年增加 45.04万元，增幅为 0.1 %，增幅原因其他应收款增加。

高阳县润阳水务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资产总额101093.06万元，负债总额27235.93万元，资产负债率26.9%，所有者权益总额73857.12万元；2023年净利润 126.02万元。2023年资产总额同比上年增加91298.21万元（润阳水务公司2022年10月成立，与上年第四季度作的同比），增幅为 932.1%，增幅原因注入农村供水特许经营权 。

高阳县中心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资产总额  5541.88万元，负债总额4177.04万元，资产负债率75.4% ，所有者权益总额1364.84万元；2023年净利润8.57万元。2023年资产总额同比上年减少1069.44万元，减幅为 16.2 %，减幅原因库存小麦减少，形成的金额对冲预收账款。

高阳县饮食服务公司(已不正常营业），2023年资产总额 448.27万元，负债总额163.39万元，资产负债率36.4% ，所有者权益总额 284.88万元；2023年净利润 0万元。2023年资产总额同比上年减少 1.22万元，减幅为0.3%，减幅原因留存的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减少。

汇总情况，2023年全县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491684.90  万元，负债总额264183.33 万元，资产负债率53.7 %，所有者权益总额 227501.57万元，同比上年资产总额增加91280.33 万元（其中润阳水务公司2022年10月成立，与上年第四季度作的同比）。

（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1、企业运营情况

国有企业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市委安排并结合我县实际，分别成立了高阳县润阳水务工程有限公司、高阳县兴阳建设有限公司和高阳县鼎诚建设有限公司，三个平台公司分别服务县域一产、二产和三产。目前，已完成我县平台体系建设，润阳公司已完成对原自来水公司收购，完成融资8000万元，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已实现融资1.6亿元，润阳公司将助力我县第一产业；兴阳公司为我县工业企业服务，实行开发区+平台公司运行模式，为进一步服务园区企业，成立了高阳县汇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推进高阳县零工市场平台建设，提供企业用工数字化水平，成立了高阳县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重点为企业开展测绘服务，为我县第二产业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力支撑；鼎诚公司目前融资3.15亿元，代建部分专债和国债项目，做实了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并为公司从城市建设向城市运营管理拓展奠定了基础，为我县第三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2、加强企业党的领导建设健全国资监管

优化国有资产监管格局，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进一步深化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结合企业功能定位、治理能力、管理水平，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效能，促进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厘清国有企业党组织和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结构的权责，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提高有效制衡治理机制。在积极推进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打破传统国企“大锅饭”的分配机制，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市场招聘原则，注重专业技能人才和特殊人才的招聘选拔，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用工体制。

3、制度建设情况

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力度，完善企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健全国有资产监督制度，增强企业负责人责任意识，防范企业经营投资风险。根据我县国有企业具体情况，县政府印发《明确县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报告范围的通知》、《高阳县县属国有企业投融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国有企业资产、企业负责人等行为的管理和约束，有效的对企业资产、资本运作起到了监督作用。

（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我县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主要承担着政府项目的建设、管理和使用职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活力，缺乏市场竞争主动性。二是部分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上存在模糊认识，等、靠、要和过度依赖思想仍然存在，不能体现在市场化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责任不统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认识程度有待提高。三是企业经营管理缺乏有效方式，市场化运作和经营理念单一，对市场的开拓需进一步探索。

下一步我县将紧跟国资国企改革步伐，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系列重要论述。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机制，深化经营性国有资本集中统一监管，优化国资监管方式，加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2023年以来，为加强和改进我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逐步构建国有资产管理从预算、购置、使用到处置全过程监管，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2023年底，全县106个行政事业单位全部纳入资产管理系统，独立编制机构数149个，编制内实有人数5806人。

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实际占有使用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116259.74万元；2023年项目未计入在建工程科目计入在流动资产中预付账款科目156295.25万元）、对外投资以及在单位账面体现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总额639831.20万元，同比增长14.2%；全县行政事业性负债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单位长短期借款（债券资金）、应付及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以及应交税费等，总额118612.20万元，同比下降11.7%；全县行政事业性净资产总额521219.00万元，同比增长22.3%。

全县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以部门代管为主,合并到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范围，在资产管理系统申报。

1、按单位性质资产情况分析。全县行政单位国有资产484776.44万元，同比增长17.7%；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55054.76万元，同比增长4.3%。

2、按资产构成情况分析。全县行政事业性流动资产205148.51万元(主要是2023年代建项目计入预付账款科目），同比下降10.2%；固定资产净值81447.78万元，同比增长3.6%；无形资产5891.27万元，同比下降3.5%；在建工程116259.74万元，同比增长96.0%；其他231083.90万元（包含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等资产），同比增长23.0%。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

1、资产配备情况。行政事业性新增固定资产15620.96万元。其中：新增土地、房屋及构筑物5607.36万元，新增设备8938.68万元，新增图书档案349.31万元，新增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725.61万元。从配置方式分析，新购15014.89万元，占96.1%；调拨549.38万元，占3.5%；其他方式新增56.69万元（在原资产基础上进行修缮或增加原资产部分零部件），占0.4%。

2、资产使用情况。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主要用于保障单位履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资产使用以自用为主，存在少量出租出借等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自用固定资产原值155887.62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9%，其中，在用155699.18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8%；闲置37.20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02%；待处置（待报废、毁损等）151.25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1%。

3、资产处置情况。2023年财政审批处置国有资产1427.87万元。其中：处置土地、房屋及构筑物722.57万元；处置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537.99万元；处置土地使用权及图书档案92.64万元；处置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74.67万元。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情况

在全面摸清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遵循安全规范、节约高效、公开透明、权责一致的原则，实现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统一，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1、加强国有资产制度建设管理

一是严格执行《河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冀政发[2023]7号），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先后出台了《高阳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资产处置、配置、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资产的管理职责。印发《高阳县财政局关于报送2024年新增常用资产配置计划的通知》，严格落实公务用车、通用办公设备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有关规定，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科学配置国有资产。二是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巩固行政事业单位“国家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完善“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三个层次的监督管理体系，强化财政部门综合管理职能和主管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能，进一步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对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主体责任，实现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三是严格控制利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担保，加强出租、出借行为的审批和监管，按照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规范收益管理。四是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基础。组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等基础性工作，摸清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家底。

2、规范国有资产信息化管理

为规范我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建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按照河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要求，结合我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的特点，依托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对各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环节进行全流程管理，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精细化、规范化和透明化水平。

3、加强资产统计分析管理

建立健全资产月报、年报统计分析制度，动态了解国有资产变动情况。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完善资产填报、审核工作流程，及时对数据的变化、部门信息以及核算方法进行调整，对货币性资金、在建工程等重要资产占比适时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资产统计分析工作有序推进。

4、规范资产处置管理

依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冀财资〔2021〕156号）、《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冀事管〔2020〕128号）和《保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的通知》（保财资[2022]26号）文件精神，2023年6月出台了《高阳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资产处置范围、处置程序和处置方式，与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接，确定资产交易平台。建立与各部门协调沟通机制，加强对出售、出租、出借资产的管理，依法公开、公正、公平处置各类资产。将资产处置所得，全额上缴国库。加强对重要资产处置的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全县国有资产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有资产在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汇总分析，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国有资产管理理念还需进一步提升。

行政事业单位对占用、使用的国有资产管理重视程度需待提升，目前还存在个别单位对固定资产的账卡管理、清查登记、统计报告及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情形。

（二）国有资产账账、账证、账实不符现象仍然存在。

部分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资产购置使用多年，仍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登记入账；二是部分单位自建账开始，对折旧已经计提完毕并不具有使用价值的固定资产未及时履行报废审批手续，造成配置超标，影响新资产的配置，影响单位办公效率；三是部分在建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利用政府债券提升改造投入建设未及时计入国有资产账。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强督导调度，提高行政事业性资产效益

加强行政事业性资产基础管理，适时开展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实时动态掌握资产底码，响应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大存量资产调配力度，对我县闲置、低效运转资产有效盘活，推进资产共享共用，坚持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落实以存量控增量、以增量调存量的要求，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逐步缓解单位之间资产占有不均衡的状况。

（二）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资产管理责任制落实相关人员、明确职责

从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调拨、转让、报废、报损等各个环节加强制度建设，堵住资产流失的漏洞，使资产管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真正杜绝账外资产和资产流失，确保准确完整反映各类资产家底，建立统一规范的各类国有资产统计制度，确保国有资产报告数据完整、真实、可核查。

（三）强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制度

单位的资产购置、资产配置与资产处置，要充分分析其存量资产的现状及其履行工作职能的需要，并将二者进行科学的匹配，加强资产购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

（四）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按照《河北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冀政发[2023]7号）要求，及时办理财务竣工决算，按时完成资产录入工作，统一纳入资产管理体系，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建立政府向人大常务委员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是加强人大对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更是体现人大对财政工作的关心与厚爱。我们珍惜并接受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推动我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